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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政复〔2025〕145号
申请人：任XX，男，汉族，19XX年XX月XX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吉林省梨树县XXXX，现住址为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XX。身份证号码为220322XXXX，联系方式为175XXXX。
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法定代表人：马建飞，职务：梨树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大队长。
申请人任XX对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作出的220322110788027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25年9月23日向梨树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书面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请求撤销对申请人车牌号苏GR0XXX在“北山大路与光明街交汇口”因“重型货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于2024年9月7日及9月8日连续作出的五次行政处罚(处罚决定书编号分别为:2203221107880270中的后四次处罚。并退还因上述被撤销的处罚决定而缴纳的罚款。
申请人称：本人于2024年9月7日至9月8日驾驶车牌号为苏GR0XXX的重型货车，在梨树县“北山大路与光明街交汇口”因“违反禁令标志指示”(重型货车禁行)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并连续收到了五份《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或《行政处罚决定书》，具体时间点如下:2024年9月8日5时48分(决定书编号:220322110788XXXX)。申请人认为，该行为是在短时间内的持续性通行状态，应被视为一个违法行为，被申请人分割处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一事不再罚”原则，行政处罚应区分违法程度轻重，申请人在该路段通过的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且相关禁令标志设置可能存在不清晰或未引起足够注意的情形，被申请人在作出处罚时未予综合考虑。认为处罚显失公正。
被申请人称：我单位接到梨政复〔2025〕145号行政复议提出答复通知书，就申请人任XX对我单位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提出行政复议一案，我单位答辩如下：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024年9月8日5时48分，任XX驾驶苏GR0XXX大型货车在梨树县郭家店镇北山大路与和谐街交汇路口北侧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货车禁行）通行的违法行为被违法摄录系统抓拍，有现场违法照片为证。适用法律依据准确；任XX驾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十项，对任XX处以罚款200元记1分。程序合法；当事人任XX于2025年9月18日到梨树县政务大厅公安交通违法处罚窗口接受处理并开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我单位严格履行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并依法告知其享有的相关权利。综上，我单位办理的任XX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通行一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2024年9月8日5时48分，申请人任XX驾驶苏GR0XXX大型货车行至梨树县郭家店镇北山大路与和谐街交汇路口北侧时，违反禁令标志指示通行，该行为被电子监控系统全程记录。2025年9月18日，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作出220322110788027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对申请人任XX处以罚款200元、记1分的行政处罚。2025年9月23日，申请人任XX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一）书证
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申请人身份适格。
（2） 视听资料 
2024年9月8日5时48分，于梨树县郭家店镇北山大路与和谐街交汇路口北侧摄录的车牌号为苏GR0XXX的大型货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通行的违法行为合成图，证实违法情况。
（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第九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可以对违法的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对能够确定驾驶人的，可以依照本法的规定依法予以处罚。”《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十项规定：“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200元罚款：……（二十）违反禁令标志、禁止标线指示的；”本案电子监控照片显示，申请人任XX在禁令标志指示路段驾驶大型货车通行，其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行为查证属实。关于其提出的“在短时间内的持续性通行状态，应被视为一个违法行为”应适用“一事不再罚”的观点。申请人五次通行行为时间间隔较长，分别为2024年9月7日13时03分、9月7日15时44分、9月7日17时44分、9月8日5时48分、9月8日7时14分。每次通行均构成独立完成的违法行为，不属于持续不可分割的行为过程。申请人每次通行后均有能力和机会认识到违法性并避免再次违法。因此，行政机关依据每次违法事实分别予以处罚，符合过罚相当原则和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重复处罚的情形。不违反《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一事不再罚”原则。关于禁行标志设置不明确的主张，无证据支持，不予采信。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作出的220322110788027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梨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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